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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11 岁男孩在铁路线中间
玩耍时， 意外遭一辆货运列车

撞击身亡。 父母悲痛之余， 因
赔偿金与铁路公司闹上法庭。

法院开展诉前调解工作， 将此

案委派给徐汇区第二联合人民
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 调解员

从法、 情、 理上启发疏导， 使
当事双方都认识到了自己的过

错和应承担的责任， 据此拿出

折中方案， 促成双方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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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被撞身亡

理赔难达一致

2020 年 8 月， 某铁路公司的

一辆货运列车， 与一名站在铁路线

中间低头看手机的 11 岁男童胡某

某相撞， 致胡某某死亡。 孩子父母

刘某与胡某因此事故与该铁路公司

就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 于去年

11 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该铁

路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87 万余

元。 经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 该

案由法院诉前委派给徐汇区第二联

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

调解员在经过初步调查后发

现， 案件双方对此事件存在较大分

歧。 申请人胡某与刘某称， 其儿子

被铁路公司的列车撞击死亡， 被申

请人铁路公司应为此次铁路运输人

身损害负全部责任， 且认为应该按

照“同命同价” 的相关规定， 适用

上海市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计算死亡赔偿金， 赔偿申请人死

亡赔偿金、 丧葬费、 交通费、 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87万元。

而被申请人某铁路公司则认

为， 两申请人作为死者的法定监护

人， 未尽到法定监护义务， 存在过

错， 理应自行承担责任。 对于死亡

赔偿金， 即使按照“同命同价” 的

相关规定， 死者为安徽人， 在安徽

生活， 理应按照安徽省的相关规定

计算死亡赔偿金， 而不是按照上海

的标准计算。

理清各方责任

为合理调解铺垫

调解员在征得双方同意后， 安

排双方进行了现场调解。 通过初次

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当事人双方的

争议点主要有二： 一是对事故责任

的承担方有争议； 二是对死亡赔偿

金的金额不能达成一致。

据此， 调解员立足争议焦点，

制定调解计划， 决定从提供法律指

导意见入手。 关于责任承担问题，

被申请人方铁路公司在铁路的管理

中是存在疏漏的， 死者所在的轨道

附近没有有效防护措施， 且铁路管

理公司未尽到注意义务， 造成列车

撞到人造成小孩的死亡； 而申请人

方刘某、 胡某作为死者的法定监护

人， 理应尽到监护义务， 保障被监

护人的生命安全不受侵害。 但刘

某、 胡某在案发时疏于防范， 并没

有起到监护责任， 在死者死亡的结

果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调解员对双方解释， 不管是铁

路公司还是父母， 对本起事故的发

生都存在过错， 分摊责任比较合

理， 双方对此也能承认。

情理法兼顾做工作

缩小赔偿金差距

剩下的争议就是关于死亡赔偿

金计算问题。 调解员指出， 2019

年 4 月 15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公布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中第

17 条明确规定“统筹城乡社会救

助体系” “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

度， 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 对

建立人身损害赔偿“同命同价” 原

则提出明确要求。

同年， 上海作为全国范围内

“同命同价” 试点地区， 出台了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

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试点工作的实

施意见》， 该意见明确规定全市法

院受理的各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件的死亡赔偿金根据上海市政府统

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上海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 且规定该意

见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故在本起纠纷中， 有关死亡赔

偿金的计算应按照上海市上一年度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 被申请

人铁路公司默认了这一点， 但因双

方和解方案差距较大， 希望能就赔

偿金额进一步协商。

调解员随后多次就化解方案与

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 对于铁路公

司， 希望公司能就人性化考量， 对

方夫妻就一个孩子， 11 岁就失去

了生命， 对于一个家庭的打击可以

说是非常巨大的； 对于刘某、 胡某

一方， 在对夫妻俩进行人文关怀的

基础上， 摸清其心理底线， 逐步缩

小赔偿金额的差距。 最后再次组织

双方到调解室协商， 最终双方达成

了一致意见， 该案顺利调解结案。

经调解，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协议签订后， 双方当事人共同向委

派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法院经审

查， 上述协议合法有效， 三天后申

请方致调委会告知已收到补偿款，

并向调解员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案件点评】

这是由一起意外铁路上的交通

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由

于双方存在的分歧较大， 调解员及

时调整思路， 从维护双方的合法权

益的角度出发， 耐心细致地向双方

解释有关的法律法规， 以及各种赔

偿费用产生的依据和计算的标准

等， 为调解做铺垫。

由于调解员分别做工作 ， 从

法、 情、 理上启发疏导， 使各自都

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和应承担的责

任， 法律关系简单了， 责任也明显

了， 使调解有了法律依据。

2019 年 9 ?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了 《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

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 授权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高级人民

法院根据各省具体情况在各辖区内

开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

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 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也制定下发了 《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

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 明确 2020 年 1 ? 1 日起及

以后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的侵权案

件， 将不会再因城乡身份差异而导

致赔偿金额不同， 这意味着 “同命

不同价” 的时代在上海已经成为历

史。 “同命同价” 原则的适用， 体

现了对生命的同等尊重， 体现了公

平公正的法治精神。

该案调解员充分掌握相关法律

规定， 找到争议焦点进行调解， 充

分沟通， 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 为

人民群众提供快捷的纠纷解决渠道

和一站式高品质的调解服务。

男孩在铁路线上玩耍意外身亡
徐汇区第二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情理法兼顾促成和解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高达 7 ?的赔偿金落

差、 船员激动的维权举动， 都
给调解工作带来不小难度。 但

在调解员对民法典的巧妙运
用， 及 “一站式” 多元纠纷解

决机制作用下， 这起牵扯利益

方众多的纠纷， 还是得到成功
化解。

【调解过程】

2019 年 4 月 11 日 11 时许，

长航货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所属

“长发海” 轮与郎溪县鑫达船舶服

务有限公司所属“华泰 2688” 轮

在长江 ＃21-1 红浮下游发生碰

撞， 事故造成“长发海” 轮球鼻艏

局部受损， “华泰 2688” 轮沉没，

未造成人员伤亡及水体污染。 2019

年 10 月 9 日， 南通海事局出具该

起事故《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

认定“长发海”轮在下行过程中未使

用雷达进行瞭望， 应负本起事故的

主要责任，“华泰 2688”轮未及早采

取有效措施协助避让， 应负次要责

任。经过保险公司赔付后，郎溪县鑫

达船舶服务有限公司要求长航货运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对盈润损失、

船体折旧、个人物品损失、船底板变

形等问题进行赔偿， 双方在赔偿问

题方面产生分歧。

2020 年 8 月 18 日， 双方来到

江浦路司法所， 提请江浦路街道人

民调解委员会就赔偿金额问题进行

调解。 调解员召集双方代表， 认真

听取双方意见。 经过调解员的悉心

调解， “长发海” 轮方表示可以予

以对方一定赔付， 但双方就赔偿具

体金额上产生严重分歧， 受损方坚

持要求对方赔付包括人员误工、 船

体磨损、 预期收益等总计 700 万

元， 赔付方表示只能接受赔付 100

万元。

由于该起事故后续赔付问题长

期未达到有效解决， 双方一直以来

冲突不断。 受损方集结船员至对方

公司， 采用一些不合法的激动方式

维权， 给对方公司正常经营带来影

响， 同时也对社会安全稳定造成一

定隐患。 调解员积极努力平息双方

对立情绪， 并从法理、 情理两方面

出发对双方进行劝服， 同时为双方

讲解普及民法典中侵权责任有关内

容， 经过十几次不懈调解， 2021

年 3月底， 双方最终对赔付问题达

成一致意见， 成功避免了矛盾激

化， 形成和解协议。

经调解， 双方自愿达成协议：

长航货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向郎

溪县鑫达船舶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共

计 238 万元， 作为“华泰 2688”

轮的物损及维修补偿。 受损方收到

以上款项后不再提起任何形式索

赔。

【调解心得】

江浦路司法所坚持把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 积极探索 “一

站式”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发扬新

时代 “枫桥经验”， 努力推动人民

调解工作服务群众。

自司法行政系统教育整顿工作

开展以来， 江浦路司法所进一步突

出政治引领， 强化责任担当， 践行

为民宗旨， 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

实事” 活动， 不断增强辖区居民获

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海难赔偿落差为何如此之大？
调解员准确运用民法典解纠纷


